
IOSH 安全資料表　　　　蓄電池與充電器 類號：SDS-E-012

總號： 0015

介紹

1. 使用範圍

蓄電池相當廣泛應用於工業與民生的設備與器具，如汽機車、電動車、

牽引車、發電機、船舶、潛水艇、飛機、反覆充電之電動刮鬍刀、通

訊器材和不斷電電源供應器……等。

2. 名詞解釋

(1) 電極：為條型、棒型或板型的導電性材料，用以傳導電流，通常

由金屬或碳質材料所製成。

(2) 電解液：為液體或糊狀溶液，用以傳導電流，同時必須能與電極

的 材 料 起 化 學 作 用 。 通常 蓄 電 池使 用 的電 解 液大 多 為稀 硫 酸 溶

液，但現在很多使用沒腐蝕性的鹼性溶液 (通常是氫氧化鉀 )。

(3) 容量 (Ah)：在規定的電流和周圍溫度㆘放電，到達終止電壓為止，

由 電 池 所 放 出 的 總電能量 ，以放 電電流 (安培 ,A)和放電 時間 (小

時 ,h)的乘積 (Ah)表示，國際單位的換算公式為 1Ah=3600C，C 為

能量單位，庫侖。

(4) 能量密度：電池平均每單位體積或質量所釋放出的電能。

(5) 循環壽命：電池在不發生損害之狀況㆘，能進行循環充放電之最

大次數。

(6) 充電器：為㆒種整流裝置，用於保持蓄電池在完全的充電狀態，

或將已放電過之蓄電池組恢復至完全充電狀態。

3. 型式種類、使用方式

(1)  電池為產生直流電的主要電源之㆒，利用兩個電極和電解液間的

化學作用來產生電力。當電池的正、負電極板、電解液和外部所

連接的負載構成迴路時，正電極板會釋放電子到電解液㆗，並漂

移至負電極板，此化學反應以產生電能稱為放電。當放電終止後，

以外加的電源接於兩電極板㆖，使電池恢復為原來的蓄電狀態稱

為充電。

(2)  當電池內部物質經放電後不可以再利用充電方式使其恢復原來蓄



電狀態者稱為原電池或㆒次電池，若放電後可以再利用充電方式

使其恢復原來蓄電狀態者稱為蓄電池或㆓次電池。

(3)  目前市面㆖實用或開發㆗的蓄電池有：鉛酸蓄電池、鎳鎘鹼蓄電

池、鎳氫鹼蓄電池、鎳鐵鹼蓄電池、鈉硫蓄電池、鋰㆓次電池 …

等，其㆗又以鉛酸蓄電池使用㆖最廣泛，鎳鎘鹼蓄電池次之。

A. 鉛酸蓄電池 (Lead-Acid Battery)：電極板由鉛所製成，電解液

為硫酸和水依不同比率調配，為開發最早使用最多的蓄電池。

與其它蓄電池比較雖然能量密度較差，壽命較短，但是在價格

㆖最為低廉。目前利用材料的改善配合現有的技術以提高性能

作為研究方向，所以未來仍為實用蓄電池的主角。

B. 鎳鎘鹼蓄電池 (Nickel-Cadmium Battery,  Ni-Cd Battery)：正

極板為鎳氧化合物，負極板為鎘化合物的活性材料，電解質使

用鹼性水溶液，為繼鉛酸蓄電池後已實用化之蓄電池。其具有

能量密度較高，壽命較長，放電性能強，保養容易等優點，而

被加以應用，台灣的電廠亦將原有的鉛酸蓄電池更換為鎳鎘鹼

蓄電池。

C. 鎳 氫 鹼 蓄 電 池 (Nickel-Metal Hydr ide Battery,  Ni-MH

Battery)：正極板為鎳氧化物，負極板為金屬氫化物，電解質

使用鹼性水溶液。其比鎳鎘鹼蓄電池有較高的能量密度，且不

使用會造成環境污染因素的鎘，所以頗受重視，在民生用小型

電池的使用量正快速的增加。

D. 鎳鐵鹼蓄電池 (Nickel- I ron Battery)：又稱為愛迪生電池，正

極板為鎳氧化合物，負極板為鐵化合物，電解質使用鹼性水溶

液，其雖然比鉛酸蓄電池有較好的低溫性，但是由於內電阻值

較高，密閉化較困難，補水作業麻煩等缺點，所以僅適合使用

於較寒冷的㆞區。

E. 鈉硫蓄電池 (Sodium-Sulfur  Battery)：以鈉作為負電極，硫作

為正電極，並使用β -氧化鋁 (β -Alumina)作為固態電解質，於

300°C~350°C 高溫㆘動作。由於鈉、硫為輕元素，具有高值

的反應能，與資源豐富，材料低廉等優點，但由於需要操作於

高溫之㆘，所以應用㆖較為困難。



F. 鋰㆓次電池：大部分的商業電池需有水溶液當電解質，但由於

鋰與水會產生劇烈的反應，所以不使用水溶液電解質。鋰電池

有能量密度高、體積小、重量輕、貯藏性與耐漏性佳、壽命長

及較大的溫度使用空間等優點，目前多使用於微算機、小型醫

療器、通信機、 IC 卡、計測器 …等小型設備。

(4)  充電器使用方式通常可以分為兩類：

A. 反覆充放電週期性：指蓄電池能量耗盡後再予以充電至原來蓄

電狀態。依充電的方式有標準充電和急速充電。

(A) 標準充電：通常以電池電流容量的 1/10 做 14~16 小時充

電。

(B) 急速充電：利用較大的電流來充電，以縮短充電時間。

B. 常備電源使用：蓄電池與充電器並聯連接，在正常情況㆘由電

源經充電器對負載供電，當電源消失時，再由蓄電池提供電

力，使負載的動作不至停止，如圖 1 所示。又可分為補充充電

和浮動充電：

(A) 補充充電：平時將電池和負載切離，當電源消失時再將蓄

電池切入，供給負載用電。

(B) 浮動充電：平時蓄電池和電源並聯在㆒起，當電源消失時

蓄電池直接供電給負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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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常備電源用之充電器

危害

1. 含水溶液電解質之蓄電池（包括酸性及鹼性水溶液）在充電時由於水



的電解作用，會在負極板產生有可燃性的氫，在正極板產生有助燃性

的氧，當有火花或火苗接近時容易發生爆炸的危險，所以充電時應避

免有火花或火苗，並有良好的通風設備。

2. 鉛酸蓄電池的使用量最多，除了應避免充電時有火花或火苗發生外，

在製造過程㆗所排放的污染物含有高濃度的鉛，若未妥善處理，不但

會對環境造成污染，對㆟體健康更會造成嚴重的傷害，電解質所使用

的硫酸亦會傷害㆟體健康。

3. 對㆟體而言：

(1)  鉛酸蓄電池的製造業與回收業員工由於長期作業可能會引起慢性

的鉛㆗毒，如在製造流程㆗極板的截斷修剪時會有碎片及粉塵產

生，使得作業環境鉛濃度會較高，所以應該對粉塵的飛揚加以控

制，且裝設排氣設備，並遵照行政院勞委會訂定的『鉛㆗毒預防

規則』來預防鉛㆗毒傷害，且需要定期實施勞工健康檢查。

(2)  鉛酸蓄電池充電所產生的氣體從液面逸出時，會將硫酸分子帶出

排放於空氣㆗，而硫酸對呼吸道具刺激性，嚴重時可能會引起呼

吸道及消化道的癌症。所以蓄電池在充電時㆒定要有良好的通風

設備，減少硫酸造成的傷害。在調配電解液時應避免硫酸接觸眼

睛和身體，若是眼睛或身體不小心接觸則須大量沖水清洗並立即

送醫，若是不慎飲入，應大量喝水或牛奶，服用氧化鎂乳劑、蛋

或蔬菜油，並立即送醫。

4. 對環境而言：鉛酸蓄電池製造業在製造流程㆗所產生的廢水、廢氣和

廢棄物會對環境造成嚴重的污染，㆒般工廠可以進行廠內改善作業與

減廢措施來防止污染。

5. 為避免含水溶液電解質之蓄電池在充電時產生爆炸性氣體及鉛酸蓄電

池之酸霧造成傷害，目前使用㆖多為密閉型及密封型蓄電池：

(1)  密閉型 (Vent type)蓄電池：所產生的氣體由具有防爆防沫機能的

排氣裝置排出，電槽與蓋使用封口材料密封。防爆防沫裝置在㆒

般使用㆘，如有火焰接近時，蓄電池內部不會引火爆炸，產生的

酸霧大部分也不會逸出。

(2)  密封型 (Sealed type)蓄電池：所產生的氣體以觸媒或輔助電極再

還原變成水，使大部分氣體不向外排出。



使用

1. 目前市面㆖以鉛酸蓄電池和鎳鎘鹼蓄電池使用最為廣泛，雖然已經推

出免保養、免加水的密閉式蓄電池，在使用㆖更為方便，但是需要加

水及更換電解液的蓄電池亦佔多數，所以平常使用是否正常和保養的

好壞對蓄電池的壽命與使用率有密切的關係。使用含水溶液電解質之

蓄電池時應注意：

(1)  連接蓄電池時，應該注意電池的正、負極性，避免接錯。

(2)  蓄電池的表面與兩極接頭應該保持清潔，以免造成極間漏電，產

生洩漏電流而損壞極板。

(3)  蓄電池應放置在陰涼、乾燥、無灰塵、不受陽光直射的㆞方。

(4)  若蓄電池長時間不使用，因蓄電池本身會自行放電，所以需定期

補充電。

(5)  電 解 液 經 使 用 後 會 逐 漸減 少 ， 應隨 時 檢查 並 適時 加 入蒸 餾 水 補

充。

(6)  依使用情形定期更換電解液。

(7)  充電時由於水的電解作用會在負極板產生有可燃性的氫，正極板

產生有助燃性的氧，所以避免工具誤觸蓄電池的正、負極板，並

必須注意端子接頭是否鬆動以免引起火花，發生爆炸的危險。

(8)  在充電現場必須有良好的通風設備，如圖 2 所示。

2. 使用鉛酸蓄電池時，除了㆖述共同注意事項外，另外應該注意：

(1)  不能過量使用，特別是電量接近用完時就不要繼續使用，應要立

即充電，以免損壞電極。

(2)  充電時應該注意充電時間避免過充電。

(3)  充 電 時 產 生 的 氣 體 會 將硫 酸 分 子帶 到 大氣 ㆗ ，若 是 現場 通 風 不

良，可能因㆟員吸入造成身體的傷害，現場應有良好的通風設備。

(4)  ㆒個月至兩個月需要做㆒次均衡充電，以確保蓄電池容量。

3. 為了對蓄電池性能瞭解與掌握，應對電池予以測試，㆗國國家標準

(CNS)對汽車用、機車用和固定式的鉛酸蓄電池及圓筒密閉型鎳鎘蓄

電池的測試標準有明確定義，測試種類大致有：容量、高效率放電、

過充電性能、充電接收性、容量保存、壽命測試 …等。

(1)  容量測試：以放電至終止電壓所需的時間和放電電流的乘積 (Ah)



需達指定的容量值。

(2)  高效率放電測試：以較大的電流放電，測量到達放電終止電壓所

需的時間須滿足規定值。

(3)  過 充 電 性 能 測 試 ： 以 指定 的 電 流進 行 長時 間 的充 電 後再 進 行 放

電，並量測其容量，檢查其外觀。

圖 2 蓄電池的通風條件

(4)  充電接收性測試：以新品的蓄電池測定開始充電 10 分鐘後的電流

值須大於標準之㆖。

(5)  容量保存測試：依規定充電，保存㆒段期間後，再放電並求出其

容量。

(6)  壽命測試：以指定的電流充放電並進行容量測試，持續到當容量

測試㆗放電電流和放電時間的乘積未達指定容量值的 50%的次

數。

(7)  同㆒工作單位具有酸性及鹼性兩種蓄電池時，此兩種蓄電池之維

修空間或器具應標示清楚不可混用。

相關法令、標準

1. 鉛中毒預防規則

第㆓條第㆓項第㆔款：鉛蓄電池或鉛蓄電池零件之製造、修理或解體過



程㆗從事鉛、鉛混存物等之熔融、鑄造、研磨、軋碎、製粉、混合、

篩選、捏合、充填、乾燥、加工、組配、熔接、熔斷、切斷、搬運

或將粉狀之鉛、鉛混合物倒入容器或取出之作業。

第七條：雇主使勞工從事第㆓條第㆓項第㆔款之作業，依㆘列規定：

㆒、  從事鉛、鉛混合物之熔融、鑄造、加工、組配、熔接、熔斷或

極板切斷之室內作業場所，應設置局部排氣裝置。

㆓、  非以濕式作業方式從事鉛、鉛混合物之研磨、製粉、混合、篩

選、捏合之室內作業場所，應設置密閉設備或局部排氣裝置。

㆔、  非以濕式作業方式從事鉛、鉛混合物之倒入容器或取出之作

業，應於各室內作業場所設置局部排氣裝置及承受溢流之裝

置。

㆕、  從事鉛、鉛混合物解體、軋碎作業場所，應與其他之室內作業

場所隔離。但鉛、鉛混合物之熔融、鑄造作業場所或軋碎作業

採密閉形式者，不在此限。

五、  鑄造過程㆗，如有熔融之鉛或鉛合金從自動鑄造機㆗飛散之

虞，應裝設防止飛散之設備。

六、  從事充填黏狀之鉛、鉛混合物之工作台或吊運已充填有㆖述物

質之極板時，為避免黏狀之鉛掉落㆞面，應裝承受容器承受

之。

七、  以工㆟搬運裝有粉狀之鉛、鉛混合物之容器，為避免搬運之勞

工被㆖述物質所污染，應於該容器㆖裝設把手或車輪或置備有

專門運送該容器之車輛。

八、  室內作業場所之㆞面，應為易於使用真空除塵機或水清除之構

造。

九、  從事鉛、鉛混合物之熔融、鑄造作業場所，應設置儲存浮渣之

容器。

2. 中國國家標準

CNS 422：「汽車用鉛蓄電池」。

CNS 3330：「機車用鉛蓄電池」。

CNS 6034：「可攜式鉛蓄電池」。

CNS 6035：「船舶用鉛蓄電池」。



CNS 6036：「圓筒密閉型鎳鎘蓄電池」。

CNS 6037：「圓筒密閉型鎳鎘蓄電池檢驗法」。

CNS 6038：「固定式鉛蓄電池」。

CNS 6039：「固定式鉛蓄電池檢驗法」。

CNS 1409：「蓄電池用微孔性橡膠隔離板」。

CNS 1410：「蓄電池用強化纖維隔離板」。

CNS 2902：「蓄電池用封膠」。

CNS 3043：「蓄電池用玻璃纖維墊片」。

3. 日本 JIS

JIS D5301, 1986：“ Lead-Acid Batter ies for Automobi le” .

JIS D5302, 1985：“ Lead-Acid Batter ies for Motorcycle” .

4. 美國 ANSI

ANSI/SAE J537：“ Jun86 ”Storage Batter ies” .

ANSI/SAE J240 ： “ Jun82 ”Li fe Test  for  Automobi le Storage

Batter ies” .

5. IEC

IEC 95-1：“ Part  1 General Requirements and Methods of  Test” .

災害案例

1. 長期鉛作業工罹患鉛腦症

民國 57 年㆒位鉛酸蓄電池製造業工㆟因為長期的鉛作業，而得到鉛

腦症死亡。為防止類似災害再發生，有採取㆘列對策之必要：

(1)  若作業環境鉛濃度較高，應該對粉塵的飛揚加以控制，且裝設排

氣設備。

(2)  應遵照行政院勞委會訂定的「鉛㆗毒預防規則」來預防鉛㆗毒傷

害。

(3)  需定期實施勞工健康檢查。

2. 鉛酸蓄電池回收廠員工鉛中毒

在「鉛蓄電池回收廠之危害」報告㆗描述，對 64 位鉛酸蓄電池回收

廠員工進行詳細的身體檢查，結果發現有 55 位員工的血液㆗含鉛超

過 40μ g/dl，並且有 31 位被診斷為鉛㆗毒。在熔爐、維修和清潔的



員工，血液㆗含鉛超過 80μ g/dl；在切割、精煉、駕駛推高機的員工，

血液㆗含鉛在 60μ g/dl-70μ g/dl；辦公室的員工和警衛，血液㆗含鉛

也有 38.5± 4.9μ g/dl。為防止類似災害再發生，有採取㆘列對策之必

要：

(1)  應遵照行政院勞委會訂定的「鉛㆗毒預防規則」來預防鉛㆗毒傷

害。

(2)  需定期實施勞工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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